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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2014-15)7 建議由擬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54A條通過的有關移轉

法定職能的決議生效日期起，開設

3個非公務員職位，即 1個局長職

位、1個副局長職位和 1個局長政治

助理職位；以及 4個公務員常額職

位，即 1個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首
長級薪級第 8點 )職位、 1個首長級

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職
位，以及2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
長級薪級第 2點 )職位，以成立新的

創新及科技局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將繼續考慮這個由

小組委員會 2014年 5月 28日上次會議順延至是次會
議處理的項目。她接着提醒委員，根據立法會《議

事規則》第 83A條，委員就會議上所討論的撥款建
議發言前，應披露與該等建議有關的直接或間接金

錢利益的性質。她亦請委員注意《議事規則》第84條
有關在有直接金錢利益的情況下表決或退席的規

定。  
 
處理梁國雄議員提交的擬議議案  
 
2.  主席表示，在 2014年 5月28日的小組委員會
會議上及之後不久，梁國雄議員根據《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會議程序》(下稱 "《會議程序》")第31A段
就此項目向她提交了 73項擬議議案。經考慮該等議
案後，她於 2014年 6月 5日與梁議員會晤，藉此了解
他提出該等擬議議案的目的。鑒於在該 73項擬議議
案中， 3項重複其他議案或難以理解，她已裁定該
3項議案不合乎規程及把該等議案退回梁議員。雖
然她認為餘下 70項擬議議案與議程項目直接相
關，但她觀察到該等議案可分為兩大類別，即主題

相同及內容相似的多個組別議案，以及內容相似而

所載數字稍有改動的序列式多個組別議案。主席指

出，她曾要求梁議員把每個組別的擬議議案整合為

最多兩項議案，或從每個組別揀選兩項擬議議案提

交小組委員會，讓小組委員會能更有效率地處理該

等擬議議案。然而，梁議員沒有接受她的建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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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他或會考慮根據《會議程序》第 31A段就此項
目提交更多議案。  
 
3.  主席表示，她作為小組委員會主席，必須

確保會議事務得以有效率地進行、讓委員有足夠機

會參與商議過程，以及尊重個別委員提出議案的權

利。經進一步檢視該 70項由梁國雄議員提交的擬議
議案後，她決定當中 16項議案為明顯的序列式議
案，以及裁定該等議案不合乎規程。該等議案已退

回梁議員。至於餘下的 54項擬議議案，她會交由小
組委員會決定應否立即予以處理。  
 
4.  主席進一步指出，在 2014年 6月 6日下午，
梁國雄議員根據《會議程序》第31A段提交另外 32項
擬議議案。她認為該等議案與議程項目直接相關，

並會交由小組委員會決定應否立即處理該等議

案。因此，她會邀請委員逐一考慮該 86項由梁議員
提交的擬議議案，以及決定該等擬議議案應否由小

組委員會處理。她強調，她的決定已在尊重個別委

員提出議案的權利與確保會議有效率及有秩序地

進行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5.  主席籲請梁國雄議員及其他委員盡快提交

擬根據《會議程序》第 31A段動議的議案 (如有 )。她
表示，如委員其後提交更多議案，而她又認為該等

議案並非為了令小組委員會履行任何合理相關的

職能，而是為了拖長小組委員會的會議過程或妨礙

小組委員會妥為行使及履行其職能，則為了確保會

議有秩序、公平及妥為進行，她會採取適當行動，

包括在研究擬議議案後，決定是否向小組委員會提

出該等議案。主席進一步表示，待小組委員會完成

考 慮 由 委 員 提 交 的 擬 議 議 案 後 ， 她 會 把 項 目

EC(2014-15)7付諸表決。  
 
6.  主席於上午 8時37分表示，她接獲梁國雄議
員根據《會議程序》第 32段提出的中止討論項目
EC(2014-15)7的議案。她指出，梁議員曾在小組委
員會 2014年 5月 28日的會議上就同一議題提出議
案，而該議案在該次會議上被否決。根據《議事規

則》第 32(2)條 (該條訂明： "凡立法會已對某一議題
作出決定而該議題是以不通過的方式作決，則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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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期內，不得就該議題再行動議議案 ")，梁議員
不能再就同一議題提交議案。  
 
就梁國雄議員根據《會議程序》第 31A段提交的擬
議議案進行表決  
 
7.  黃定光議員詢問，該等擬議議案是否須獲

得附議。主席解釋，沒有規定要求根據《會議程序》

第 31A段提出的擬議議案須獲得附議。  
 
8.  李慧琼議員表示，她不會支持處理會導致

辯論政策事宜的議案，因為該等事宜應由相關事務

委員會處理。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委員將就應否

立即處理由梁國雄議員提出的擬議議案進行表

決。如小組委員會過半數委員不同意處理某項擬議

議案，便不會就該項議案進行辯論。  
 
9.  姚思榮議員詢問，如有委員要求進行點名

表決，有關程序為何。主席回應時表示，根據《會

議程序》第 39段，點名表決鐘聲會響起 5分鐘，之
後委員便就某項議案／待議議題進行表決。根據

《會議程序》第 39A段，委員可動議議案，要求於其
後就相同的議程項目下的任何議案或待議議題進

行點名表決時，把響起點名表決鐘聲的時間縮短至

1分鐘。如該議案獲得通過，小組委員會將在點名
表決鐘聲響起 1分鐘後立即逐一進行該等點名表
決。  
 
10.  梁國雄議員要求在點名表決鐘聲響起時讀

出其擬議議案的措辭。主席表示，她會讀出該等議

案。  
 
11.  主席把有關立即處理第 002號擬議議案的
待決議題付諸表決。應梁國雄議員的要求，在委員

就該議題進行表決前，點名表決鐘聲響起 5分鐘。
該議題被過半數委員否決。  
 
12.  姚思榮議員動議，其後就相同的議程項目

下的任何議案或待議議題進行點名表決時，小組委

員會將會在點名表決鐘聲響起 1分鐘後立即進行各
該點名表決。主席把議案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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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進行點名表決。在委員就議案進行表決前，點名

表決鐘聲響起 5分鐘。10名委員贊成議案，1名委員
反對。根據表決結果，主席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13.  主席按序把有關立即處理第 003至 005、007
至 024、026至 029、034、035、045至 059、062至 066
及 069至 079號擬議議案的待決議題逐一付諸表
決。應梁國雄議員的要求，在委員就個別議題進行

表決前，點名表決鐘聲響起 1分鐘。所有議題均被
過半數委員否決。  
 
14.  於上午 9時 13分，主席告知與會者，她再接
獲梁國雄議員根據《會議程序》第 31A段提出的 44項
議案。她會在適當時候研究該等議案是否與議程項

目直接相關。  
 
15.  李慧琼議員認為，第 050至 051號議案屬序
列式議案。她詢問主席在 2014年 6月 5日與梁國雄議
員會晤時，有否討論有關序列式議案的問題。  
 
16.  主席重申，她在 2014年 6月 5日與梁國雄議
員會晤時，曾要求梁議員整合其擬議議案。然而，

梁議員並無接納她的建議，並指出他希望在其擬議

議案中提供不同方案，供小組委員會委員挑選。主

席又表示，她認為第 050至 051號議案合理，亦與議
程項目直接相關。  
 
(上午 10時 23分，主席建議把會議延長至上午 10時
45分。梁國雄議員不同意，並表示他須於上午 11時
出庭應訊。上午 10時 29分，主席宣布把會議延長至
上午 10時 35分。並無委員反對。 ) 
 
處理其他委員的擬議議案  
 
17.  梁國雄議員回應主席的詢問時表示，他計

劃就這項目提交另一批擬議議案，隨後可能還有數

批議案。他會盡量在 2014年 6月 10日或該日前提交
下一批議案。  
 
18.  黃國健議員建議，主席應就接收根據《會

議程序》第 31A段提出的議案 "劃線 "。何俊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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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黃定光議員贊同黃議員的建議。黃定光議員進而

表示，提出大量無需作出預告的議案，目的只是拖

延立法會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他認為，議事規則

委員會應研究此事。  
 
19.  梁國雄議員重申其意見，表示政府當局應

就成立擬議創新及科技局一事進行諮詢，而他就政

府當局的建議提出議案，做法合理。他強調，小組

委員會委員有權根據《會議程序》第 31A段提出議
案。  
 
20.  郭家麒議員表示，限制委員根據《會議程

序》第 31A段提出議案的權利，並不合理。他指出，
議員反映市民的意見，包括對有關創新及科技發展

的政府政策的批評及不滿。郭議員認為，小組委員

會應按照《會議程序》行事。  
 
21.  梁繼昌議員認為，主席應按照《會議程序》

(特別是第 26、27及 31A段 )行事。他同意主席在處理
梁國雄議員提交的擬議議案時所採取的做法。  
 
22.  主席表示，尚待處理的議案會在下次會議

上處理。會議於上午 10時 3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4年 7月 25日  
 


